附件6
“陕西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”

推    荐    表

个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

推荐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
填报日期：2025年   月   日
填  表  说  明
一、本表适用于“陕西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”推荐评选工作。纸质版材料请用A4纸双面打印，一式2份经推荐单位盖章后，与电子版一并上报。电子版材料请用WORD格式，不得用PDF格式。
二、关于本表相关栏目的填写。

1. 推荐单位填写各市（区），省级相关部门，省级人民团体，省军区。
2. 姓名填写与身份证一致，民族、工作单位、职务职级、职称等均请填写规范全称（如：汉族），出生日期填写年月日（如：1980年1月1日），籍贯填写到县一级（如：××省××县），职务职级填写现任或最后曾任职务职级。

3. 政治面貌填写中国共产党党员、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、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、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会员、中国民主同盟盟员、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、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、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、中国致公党党员、九三学社社员、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盟员、无党派民主人士、群众。
4. 照片采用近期2寸正面免冠白底彩色证件照。纸质版材料可粘贴照片，也可彩色打印。电子版材料将照片插入推荐表指定区域，同时单独提供JPG格式图片文件，文件不小于150kb，分辨率为1024像素（高）×768像素（宽），以推荐单位—姓名作为文件名（如：西安—张三.JPG）。

5. 从业情况（个人身份）填写国家公务员（包括参公管理人员）、专业技术人员、职员、企业管理人员、工人、农民、学生、现役军人、自由职业者、个体经营者、无业人员、退（离）休人员、其他。如已故，请注明去世时间。

6. 所属行业包括农、林、牧、渔业，采矿业，制造业，电力、热力、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，建筑业，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业，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，批发和零售业，住宿和餐饮业，金融业，房地产业，租赁和商务服务业，科学研究、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，水利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，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务业，教育，卫生和社会工作，文化、体育和娱乐业，公共管理、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，国家机关、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，其他。
7. 是否曾被表彰为陕西省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一栏，如曾被表彰，请在是前□内打钩并填写受表彰的对应年份；如未曾被表彰，请在否前□内打钩。
8. 曾获其他主要荣誉填写曾获功勋荣誉，国家级、省部级表彰奖励情况，包括具体奖项名称、颁发机构、颁发时间等基本情况。无相关情况请填写“无”，不得留空白。
9. 个人简历填写推荐对象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。教育背景填写从小学开始的教育情况，按受教育的时间顺序填写；工作经历填写从第一次参加工作以来的情况，按时间顺序填写。精确到月，不得断档。
10. 主要事迹力求简明，重点突出，限800字以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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